
关于报考2016年高校毕业生
镇江市“三支一扶”岗位进入资格复审和
面试考察人员名单及相关事项的公告

根据江苏省“三支一扶”工作协调管理办公室划定的笔试合格分数线和按招募岗位从达到合格线的人员中按分数由高到低以1：3的比例确定面试考察人员的要求，报考镇江市“三支一扶”岗位进入资格复审、面试的人员名单已经确定（见附件1）。现将我市资格复审、面试考察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资格复审

资格复审时间：定于2016年7月7日9:00—17:00，资格复审地点：镇江市技培中心（镇江市桃花坞255-19号）。

资格复审时，考生须提供下列材料：
1、身份证、毕业证书、笔试准考证、所在院校出具的《毕业生双向选择就业推荐表》原件（2014年、2015年毕业后未就业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江苏籍毕业生，还需提供《就业创业证》或有关部门出具的未就业证明）。
2、《镇江市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信息采集表》（见附件2，由学校院、系党组织审核盖章，并由学校封装加盖封口印章后交个人携带），要认真按照《信息采集表填写说明及相关要求 》（见附件3）进行填写。同时，根据考生个人情况，按照《镇江市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信息采集表》所列内容提供相应材料：①是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的提供经学校院（系）党组织盖章的证明；②担任学生干部的提供经学校院（系）盖章的证明；③受到校级及以上表彰为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干部、三好学生等的提供相关证书；④获得校级三等及以上综合奖学金的提供证书。
上述材料须同时提供原件及复印件，同类型的材料只须提供最高等次，资格复审时考生提供的材料将作为考察积分的直接依据。因此，请各位考生提供材料务必详尽。

   请考生在规定时间内携带上述材料到指定地点进行资格复审。逾期不到者，作自动放弃处理。

如出现考生主动放弃或资格复审不合格等情况，按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一次性递补面试人员到60名为止（由镇江市“三支一扶”工作协调管理办公室负责电话通知），递补人员资格复审时间为：7月8日9:00—12:00。
二、面试考察
面试考察时间初定在7月中旬进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面试考察要求及须知，详见资格复审通过后发放的《面试通知单》。

咨询电话：0511—85340518。

附件 1：进入资格复审、面试考察人员名单

     2：镇江市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信息采集表

     3：信息采集表填写说明及相关要求

镇江市“三支一扶”工作协调管理办公室

2016年7月1日
附件1：

进入资格复审、面试考察人员名单

	序号
	准考证号
	姓名

	1
	101040100119
	朱琳

	2
	101100100520
	贾蓉

	3
	101010100929
	滕腾

	4
	101030100128
	牛遥

	5
	101010102506
	顾敏钰

	6
	101040100620
	蒋丽娜

	7
	101010100807
	周健

	8
	101030100725
	王晨玉

	9
	101010101015
	仓霄

	10
	101010100129
	王雅婷

	11
	101010100515
	阎文莉

	12
	101030100824
	史倩

	13
	101010101008
	冯香香

	14
	101010102018
	李竹新

	15
	101030102128
	徐品

	16
	101100101117
	卞忆雯

	17
	101010100927
	徐静

	18
	101100100804
	吴宇

	19
	101040100521
	李扬

	20
	101030101911
	吕腾腾

	21
	101100100208
	刘洁丽

	22
	101010100718
	赵彦云

	23
	101010100818
	费阳

	24
	101010101828
	袁媛

	25
	101010102202
	史明伟

	26
	101010101126
	吕丽

	27
	101100100624
	彭上上

	28
	101100100627
	郁文

	29
	101010101425
	邹青昕

	30
	101010102023
	刘靖文

	31
	101040100808
	王蓉

	32
	101010100624
	陈永书

	33
	101010101108
	戴媛媛

	34
	101100101206
	张梦馨

	35
	101030101725
	李业文

	36
	101010102122
	刘雯

	37
	101010100609
	张园园

	38
	101100100509
	孙孔飞

	39
	101080100616
	高初景

	40
	101010100911
	谭梦楠

	41
	101010101423
	翟智蓉

	42
	101010101809
	顾成奎

	43
	101080100510
	陆威

	44
	101040100227
	顾旋

	45
	101100100428
	陈福胜

	46
	101010102028
	顾彤

	47
	101080100127
	何梦瑶

	48
	101100100107
	卞露晗

	49
	101010100128
	王泽潇

	50
	101010102407
	朱欣欣

	51
	101030100907
	查程筠

	52
	101040100127
	王倩艺

	53
	101100100507
	朱丽云

	54
	101040100411
	毛健

	55
	101010102008
	侯雪原

	56
	101030100204
	侯雨彤

	57
	101030101902
	李杨

	58
	101040100717
	陈琳

	59
	101100100203
	徐颖

	60
	101040100224
	周瑾

	61
	101040100310
	樊利

	62
	101100100226
	孙靖

	63
	101010101827
	董静

	64
	101010100529
	李平

	65
	101030100806
	卞国良

	66
	101010101109
	邵琬珈

	67
	101010101722
	储敬佩

	68
	101080101410
	吴飞


附件2：
镇江市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信息采集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政治

面貌
	

	学历
	
	毕业院校及专业
	

	担任职 务

情况
	□ 校学生会主席、副主席，校团委副书记，校社团联合会会长

□ 院（系）学生会主席、副主席，团总支副书记，学生党支部书记、副书记

□ 班长，班级团支部书记，院（系）学生会、团总支部门负责人

□ 副班长，班级团支部副书记□ 无

	奖

惩

情况
	□ 国家级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团干部、优秀学生干部、三好学生、优秀团员、优秀学生、优秀毕业生等综合表彰

□ 国家级单项表彰，省级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团干部、优秀学生干部、三好学生、优秀团员、优秀学生、优秀毕业生等综合表彰

□ 省级单项表彰，校级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团干部、优秀学生干部、三好学生、优秀团员、优秀学生、优秀毕业生等综合表彰

□ 无

□ 受过处分                 □ 无

	获奖学金情况
	□ 国家级奖学金

□ 省级奖学金

□ 校级奖学金（含国家励志奖学金）

□ 无

	考生承诺
	本人承诺以上内容是真实的，如有不实，自愿放弃录用资格。

承诺人（签字）：

2016年　月  日


                                            （学校院、系党组织盖章）

                                                   2016年  月  日

附件3：
信息采集表填写说明及相关要求

1.表格中所有项目都是必填项，其中“担任职务情况”、“奖惩情况”、“获奖学金情况”栏，是的请在相应条目前面的□内打“√”，否的请在相应条目前面的□内打“×”。
2.“政治面貌”栏，填写中共党员、中共预备党员、共青团员、民主党派或群众。
3.《信息采集表》中涉及奖惩以及奖学金的，考生在资格复审时必须提供证书原件，担任职务的须提供聘书原件或学校院（系）证明材料。如为中共党员或预备党员的，必须由学校院（系）党组织出具证明。
4.考生填好《信息采集表》后，交学校院（系）党组织审核盖章，并由学校封装加盖封口印章后交个人携带。

5.如果《信息采集表》中所有选项都为“无”，则无须交由学校盖章。

6.考生必须在《信息采集表》签名承诺所填信息的真实性，如有不实，自愿放弃录用资格。
